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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佈 
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乃蓮和醫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賣方（「賣方」）訂立無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據此，本公司將收購而賣方將出售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目
標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目標集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可能收購事項」），而
目標公司將於重組後間接持有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公司（「中國公司」）之至
少25%股權，該中國公司主要從事醫療消毒、滅菌及清潔項目之建設及營運。可能收
購事項之代價應經本公司與賣方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將載列於正式協議（定義見下文）。

據本公司董事（「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賣方獨立於本公
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且與
彼等概無關連。

盡職審查

於諒解備忘錄日期後，本公司將有權對目標集團及中國公司進行盡職審查。賣方將就
此提供協助，並將促使相關訂約方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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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性

賣方將不會以及將促使目標公司將不會於諒解備忘錄日期起60日內，(i)就出售或以其
他方式處置目標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或目標公司之任何權益開展或繼續與本公司以外
之任何人士或實體進行磋商或討論或訂立任何諒解備忘錄、意向書、協議、諒解或安
排，或(ii)接受、招攬或考慮有關出售或轉讓目標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權或目標集
團之權益或投資，或任何可能與諒解備忘錄項下擬進行交易構成競爭之交易之任何
要約。

正式協議

本公司與賣方將於諒解備忘錄日期起60日內（或訂約方可能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就
可能收購事項訂立正式及具約束力之協議（「正式協議」）而開展進一步磋商。

終止

諒解備忘錄將於(i)正式協議日期及(ii)諒解備忘錄日期後60日（或訂約方可能協定之有
關較後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終止，惟若干存續條文除外。

法律效力

諒解備忘錄將不會對訂約方產生法律及具約束力之責任，惟有關盡職審查、獨家性、
成本、保密及規管法律之條文除外。

訂立諒解備忘錄之理由及裨益

訂立諒解備忘錄將使本集團有機會開拓醫療消毒、滅菌及清潔等醫用大健康業務，從
而增強本集團業務多樣性，進而提升本集團健康服務業務之整體表現。

一般事項

倘正式協議得以落實，則根據上市規則，可能收購事項或會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
易。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之所有適用規定另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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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佈日期概無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任何具約束力之

協議。因此，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

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蓮和醫療健康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徐學平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學平先生（主席） 劉興華先生
文偉麟先生 鄭振民先生

鄭欣女士
非執行董事：
傅晓姬女士


